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 (第一類，不加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受文者:造林生產組 
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：楊玫玲 

電話：02-23515441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5年6月20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51654708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有關原參加農地造林，後續轉入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，如 

欲中途放棄造林，其獎勵金追賠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 

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5年6月15日府農林字第0950118875號函。 

二、行政院農業委員前於86年1月17日召開研商獎勵造林相關事 

宜會議，並於86年1月27日以86農林字第86030060號函送會 

議紀錄，請各執行機關依相關事項辦理，不另行文有案，其 

重要事項之一略以:「接受獎勵造林者，有任其所種樹木荒 

廢枯滅，或拔掉或毀損等情事，應加計利息賠償已領取的獎 

勵金，請各相關機關於核准獎勵之時敘明，並取得承諾書。」。 

三、另農委會再於87年1月13日召開87年度全民造林運動縣市政 

府期中檢討會議，並於87年1月13日以87農林字第87030053 

號函送會議紀錄，會中決議前已申請農地造林有案者，不願 

依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暨獎勵造林實施要點新規定繼續領 

取造林獎勵金之處理方式。是以，農委會早於86年以後即已 

邀請貴府開會協商相關應處理事項，先予敘明。 

四、本案貴府之相關建議，是否合法、妥適及是否有其必要，建 

請貴府審慎衡酌為宜。 

五、副本抄送各相關縣市政府。 

第1頁共2頁 



 

 

 

正本：臺南縣政府 

副本：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臺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 

、臺中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 

府、高雄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 

第2頁 共2頁 

電子交換: 臺南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臺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 

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 

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高雄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 

臺東縣政府 


